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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arbin Bank Co., Ltd.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38）

公告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2021年6月11日，本行與東寧麗致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本行自東寧麗致
受讓其持有的哈銀金租15%的股權，股權轉讓價款為人民幣4.89億元。

股權轉讓完成前，本行持有哈銀金租80%的股權，而東寧麗致持有哈銀金租
15%的股權（對應其對哈銀金租人民幣3億元的出資），因此東寧麗致構成本行
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股權轉讓適用的比率測試最高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
於25%，因而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披露交易。同時，根據上市規則
14A.101條，由於(i)本行董事會已批准股權轉讓事宜；且(ii)本行董事（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已確認股權轉讓事宜公平合理，股權轉讓在本行的日常業務中按一
般商業條款進行，且符合本行及整體股東利益，因此股權轉讓事宜需遵守上市
規則第14A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
的規定。

股權轉讓協議

日期 2021年6月11日

訂約方 東寧麗致（作為出讓方）

本行（作為受讓方）

代價 經雙方協商確定，目標股權的轉讓價格為1.63元╱股，轉
讓價款總計為人民幣4.89億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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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雙方按照股權轉讓協議將目標股權變更登記至本行名下
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本行應將全部股權轉讓價款支付至東
寧麗致書面指定的銀行賬戶。本行將使用自有資金撥付本
次股權轉讓價款。

股權轉讓代價的釐定基準

股權轉讓代價乃參考資產評估機構對哈銀金租整體股權價值的評估結果，以及哈
銀金租2020年12月31日的經審核的每股淨資產（約人民幣1.63元╱股）確定。

生效 雙方應於股權轉讓協議簽署後盡快與哈銀金租共同準備和
起草相關申請文件，就本次股權轉讓向審批機關申請批准。

雙方共同努力，促使為完成本次股權轉讓所需的一切批准
和登記手續盡快取得和辦理完畢。

股權轉讓協議自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署股權轉讓
協議並加蓋公章之日起生效。

關於哈銀金租的資料

哈銀金租成立於2014年6月，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億元，是經原中國銀行業監督
管理委員會批准的金融租賃公司，主營業務包括金融業融資租賃業務、轉讓和受
讓融資租賃資產及租賃物變賣及處理業務等。

下表載列哈銀金租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的財務資料。

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

（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萬元 人民幣萬元

營業收入 93,700.92 91,669.31
稅前淨利潤 36,667.48 40,828.74
稅後淨利潤 27,567.95 30,618.44

哈銀金租於2020年12月31日經審核的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326,091.0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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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次受讓東寧麗致持有的哈銀金租15%的股權，主要出於看好哈銀金租未來發展
前景，認可其較強的盈利能力。本次受讓，符合本行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有助於
提升本行的投資回報水平；同時也有助於本行聚焦金融租賃行業，夯實涉農租賃
特色，符合本行及本行股東的整體利益。通過本次交易，進一步鞏固本行作為哈
銀金租的控股股東地位，有助於進一步支持哈銀金租的發展，增強哈銀金租的市
場競爭實力。

上市規則之涵義

股權轉讓完成前，本行持有哈銀金租80%的股權，而東寧麗致持有哈銀金租15%
的股權，因此東寧麗致構成本行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股權轉讓適用的比率
測試最高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因而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披
露交易。同時，根據上市規則14A.101條，由於(i)本行董事會已批准股權轉讓事
宜；且(ii)本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股權轉讓事宜公平合理，股權
轉讓在本行的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且符合本行及整體股東利益，因
此股權轉讓事宜需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豁免遵守通函、
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

就本行合理所知，概無董事於股權轉讓事宜中擁有重大利益而需就相關決議案放
棄投票。

關於本行及東寧麗致的資料

本行於1997年2月取得中國人民銀行核發的金融許可證從事金融業務，1997年7月
25日取得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總部位於哈爾濱市。現已在天津、重慶、大連、瀋
陽、成都、哈爾濱、大慶等地設立了17家分行，在北京、廣東、江蘇、吉林、黑
龍江等14個省及直轄市發起設立了32家村鎮銀行。本行作為控股股東發起設立東
北第一家金融租賃公司「哈銀金租」及黑龍江省第一家消費金融公司「哈銀消金」。

東寧麗致於2009年5月在中國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億元，主營業務包括建築
裝修裝飾工程專業承包、砌築工程、園林及景觀施工等。就本行合理所知，東寧
麗致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范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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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本行」 指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1997年7月25日按
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交所掛牌（股份代
號：6138）上市

「董事會」 指 本行董事會

「董事」 指 本行董事

「東寧麗致」 指 東寧麗致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哈銀金租」 指 哈銀金融租賃有限責任公司

「哈銀消金」 指 哈爾濱哈銀消費金融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
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承董事會命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鄧新權

中國哈爾濱，2021年6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鄧新權、呂天君及孫飛霞；非執行
董事趙洪波、張憲軍、于宏及郎樹峰；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彥、張崢、侯伯堅及
靳慶魯。

*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不受香港
金融管理局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存款業務。


